東吳大學因應H1N1新型流感防疫
停課、請假、補課與補考作業規定

98.09.08 修訂
1、 停課：

1. 採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之「三二五防疫停課標準」為原則，即3天內同一班級（科目）有2名以上學生經醫生診斷為感染新型流感時，該班停課5天；患者應至症狀解除後24小時才能返校上課。
2. 停課班級（科目）等相關資訊將公告於本校網頁。
2、 請假：

1. 學生經醫生診斷為感染新型流感時，教師應予准假，且不得記為缺課或曠課，學生若因此須參加補考者，成績不予扣分。
2. 請假程序

(1) 符合前項請假條件者，應先以電話或請他人通報學系，並於居家自我健康管理結束後三日內，持診斷證明文件到校辦理請假。

(2) 非學期考試期間，向課務組、綜合教務組或學系辦公室索取「一般請假單」，逕向任課教師請假，或請學系代轉任課教師。學期考試期間，應填「學期考試期間請假單」向教務處請假。

3、 補課與補考：

1. 停課之班級於停課期滿後，由任課教師與學生商議補課時間，並通知教務處課務組補課情形。

2. 遇單一校區或全校停課時，另行公告補課規定。

3. 個別學生因請假因素未到校上課之科目，由任課教師給予課業輔導。

4. 期末考期間，因H1N1原因經教務處准假者，於校訂補考日期舉行補考。

